附件二：
2023年上海理工大学田径运动会竞赛规程
一、运动会宗旨：
强身健体谋发展，全力拼搏勇争先。
二、竞赛日期和地点：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5月19日（周五）军工路334号南校区田径场（如遇雨顺延一周）。
三、竞赛项目：
1.男子组（8项）：
100m、200m、400m、1500m、4×100m接力、立定跳远、1分钟跳绳、引体向上。
2.女子组（7项）：
100m、200m、400m、800m、4×100m接力、立定跳远、1分钟跳绳。
3.集体项目：（3项）
（1）50米迎面接力（共计20人：男子12人、女子8人，包括男女教师各2名）；
（2）实心球掷准积分赛（共计20人：男子12人、女子8人，包括男女教师各2名）；
（3）3分钟绕8字跳长绳（共计10人：男子5人、女子5人，包括男女教师各1名）。
四、参加办法：
1.各单位报名表在学校公告栏下载，填好后于5月5日（周五）之前以附件发送至：tyb101@usst.edu.cn，主题为单位名称。必须使用电子文档进行报名，其它形式概不受理。（包括入场式解说词）
2.凡本校在籍学生身体健康者均可报名参加（先至所在学院报名）。
3.以学院为单位报名，研究生院可单独组队报名。各学院外国留学生参赛比例为学院报名总人数的30%以内。
4.每个运动员限报2个单项，可兼报1项集体项目，在所报项目栏内打上“*”；每项限报3人，集体项目的以学院为单位报名，在项目下打“*”即可，集体项目不可同时参加。
5.体育班运动员代表管理学院参加各项竞赛，取得名次计入学院团体总分，个人名次不占学生奖励名次。
6.运动员号码由编排组统一编排。
7.各单位可报领队1名，教练员1名。
五、竞赛方法：
1.径赛项目使用国际田联最新田径竞赛手册；
2.径赛项目按成绩决定决赛权和名次；
3.100米有预赛和决赛两个轮次，按预赛成绩取前六名进入决赛；其它径赛项目只有决赛一次，按成绩决定名次；
4.部分单项和集体项目竞赛方法与规则见附件三。
六、录取名额和记分办法：
1.100米男女各录取前6名，按9、7、5、3、2、1记分，其它男女单项各录取前八名，按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记分，名次并列者得分平均分配，无下一名次；
2.参赛不满八人的项目，减一录取；少于3人的，取消比赛项目；
3.打破校纪录者加10分，打破市大学生纪录者加20分；
4.集体项目取前8名，积分加倍，按18、14、12、10、8、6、4、2记分，男女组各半；（教师名额不足取消名次评定资格）；
5.各学院以男女组分别为单位累计团体总分，均取前三名。如果总分相等，以破纪录多者名次列前，仍相等者，以获第一名名次多者列前，其余类推。
七、参赛率评分细则：
1.各单位各项目参赛人次与报名人次的比率，将作为精神文明奖的主要评分依据；
2.在报名期限结束后禁止补报或更改，要求各学院赛前进行精心组织和管理；
3.报名后如因伤或其它原因不能参加比赛，需带相关手续如医生证明到编排记录处说明情况，否则影响学院精神文明奖评比，以及团体总分按不参加人次扣分（1人次扣1分）。
八、奖励：
按2023年上海理工大学体育文化节实施方案规定给予奖励。
九、此竞赛规程解释权属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。



上海理工大学田径运动会组委会
2023年4月

